內政部  函
受文者：臺北縣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台內地字第09900293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臺中縣雅潭地政事務所及高雄市楠梓地政事務所近期陸續發現偽冒申辦抵押權設定登定乙案，請轉知所屬注意。
說明：

一、依據臺中縣政府99年2月3日府地藉字第0990033920號函及高雄市政府地政處99年2月4日高市地政一字第0990001842號函(副本諒達)辦理。
二、按旨揭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案，均係由偽冒人持偽（變）造之身分證及印鑑證明書申辦，其登記之抵押權人係非屬金融機構，又其中所附權利書狀亦有以偽冒申辦書狀補發登記方式取得者，爰提醒於審查該類登記案件應加強防範注意，並得透過本部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查對相關文件資料，倘有疑義者應儘速向原核發證件機關查證。
三、次查旨揭登記申請案皆屬地政士代理申辦，請轉知所轄縣市地政士公會，督請各地政士於代理申辦登記案件時，應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核對委託人身分及檢查確認相關文件是否符合，俾共同防範偽（變）造申辦登記情事發生及維護地政士專業形象。

四、另該二案代理人陳福祥及熊葵分為臺中市及桃園縣開業之地政士，請臺中市及桃園縣政府查明其有否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及第27條第6款規定，併本於權責依法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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